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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應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對象之分類 

分類 適用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特定對象 本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揭露排放廢（

污）水可能含有之污染物及其濃度與排放量之事業。 

一般對象 （一） 一、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二、 應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 

三、 非屬特定對象之化工業、石油化學業（不含僅從事將

液化天然氣經氣液相物理變化還原為氣態天然氣之製

程者）、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

造業。 

四、 印染整理業。 

五、 製革業。 

六、 紙漿製造業。 

七、 造紙業（不含僅從事手工抄紙製造宣棉紙之製程者）

。 

八、 照相沖洗業及製版業。 

九、 藥品製造業。 

十、 農藥、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十一、 金屬基本工業。 

十二、 金屬表面處理業。 

十三、 電鍍業。 

十四、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十五、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十六、 廢棄物掩埋場。 

十七、 廢棄物焚化廠或其他廢棄物處理廠（場）。 

十八、 廢水代處理業。 

十九、 水肥處理廠（場）。 

二十、 發電廠（採海水排煙脫硫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者）。 

二十一、 實驗、檢（化）驗、研究室。 

二十二、 土石方堆（棄）置場（收容處理淤泥或含水量大

於百分之三十之土壤、連續壁產生之皂土者）。 

二十三、 醱酵業。 

二十四、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二十五、 醫院、醫事機構。 

二十六、 特定物質貯存堆置場。 

二十七、 肉品市場。 

二十八、 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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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屠宰業。 

三十、 洗衣業。 

三十一、 屬 3.至 30.事業別之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

道系統。 

（二） 1. 紡織業。 

2. 橡膠製品製造業。 

3. 陶窯業。 

4. 玻璃業。  

5. 毛滌業。 

6. 食品製造業（不含醱酵業、製粉業、製糖業）。 

7. 其他工業。 

8. 屬 1.至 7.事業別之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 

簡要對象 1. 無須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2.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3. 非屬一般對象之事業類型之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 

4. 製糖業。 

5. 造紙業（僅從事手工抄紙製造宣棉紙製程者）。 

6. 石油化學業（僅從事將液化天然氣經氣液相物理變化還原為氣態

天然氣之製程者）。 

7. 水泥業。 

8. 船舶解體業。 

9. 船舶建造修配業。 

10. 自來水廠。 

11. 發電廠（不含採海水排煙脫硫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者）。 

12. 洗車場。 

13. 清艙業。 

14. 動物園。 

15. 加油站（附設洗車場者）。 

16. 採礦業。 

17. 土石採取業。 

18. 土石加工業。 

19. 土石方堆（棄）置場（不含收容處理淤泥或含水量大於百分之三

十之土壤、連續壁產生之皂土者）。 

20.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21. 製粉業。 

22. 修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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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遊樂園（區）。 

24. 畜牧業。 

25. 水產養殖業。 

26. 貯煤場。 

27. 餐飲業、觀光旅館（飯店）。 

28. 浚渫產出物（泥沙水）水質淨化處理場。 

29. 零售式量販業。 

30. 再生水經營業。 

31. 畜牧糞尿或生質能資源化處理中心（或沼氣再利用中心）。 

 

  


